台州市财政局

台州市环境保护局
台财经发〔2007〕11号


关于印发《台州市环境保护

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县（市、区）财政局、环保局（分局）：

为加强和规范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根据《浙江省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2005〕195号）精神，现将《台州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台州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1条 根据《浙江省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2005〕195号），为加强和规范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以下简称“环保专项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我市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环保专项资金由市财政从排污费专项收入中安排。

第三条  环保专项资金由市财政局和市环保局按照项目资金管理的要求，共同实施管理。

条四条  环保专项资金使用原则：

（1） 符合国家、省和市产业政策、环保政策以及环保事业发展有关要求。

（2） 符合公共财政对政府性专项资金管理的有关要求。

（3） 按照“突出重点、专款专用、加强管理、注重实效”的原则分配使用资金。

第5条 环保专项资金使用由市环保局、财政局根据当年排污费收缴以及上年度结余情况安排。

第6条 市级环保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如下：

（1） 重点污染源防治、区域性污染防治；

（2） 市区内工业污染治理、清洁生产的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

（3） 市区内区域性危险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

（4） 市区内环境污染监控和事故预警系统建设；

（5） 上级要求的环保建设需要配套补助的项目；

（6） 椒江区、台州经济开发区内工业企业污染治理、清洁生产和在线监控设施建设。

（7） 市政府规定的污染治理规划及其他污染防治项目。

第七条  环保专项资金的申报程序：

（1） 环保专项资金以项目形式申报。项目组织实施单位为市属的，直接向市财政局和市环保局提出申请；项目组织实施单位为区属的，由区财政、环保部门审查后，联合向市财政局、环保局提出申请。除特殊情况外，申请专项资金的时间为每年九月。

（2） 申请使用环保专项资金的项目单位，必须填写《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申请表》（格式见附表），并附项目实施方案等有关资料。申请补助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需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包括：项目的目的、技术路线、投资概算、申请补助金额及方向、项目实施的保障措施、预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等。

第8条  市财政局、环保局共同对申请市环保专项资金补助的项目进行审查，补助金额100万元以上的项目，市财政局、环保局应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审，通过审核或专家评审的项目，由市财政局、环保局提出年度安排计划，报经市政府批准后，联合下达资金计划。

第九条  环保专项资金的管理和监督：

（1） 环保专项资金实行项目管理责任制。凡是已确定的环保治理项目资金计划下达后，所有项目单位都必须与市环保局签订《台州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环保治理项目责任书》，经项目单位法人代表签字、盖章后，市财政局将专项资金拨付给市环保局，市环保局要根据项目工程进度拨付专项资金。

（2） 项目单位收到市级环保专项资金后，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尽快组织项目实施，按照国家统一的财务、会计制度规定进行相应的财务、会计处理。

（3） 市财政局和环保局对环保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实行跟踪问效反馈制度，进行绩效考评。发现有弄虚作假或擅自改变资金用途的，除全额追缴专项补助资金外，取消今后申报该专项资金资格并予以通报批评。

（4） 项目因故撤消或终止，财政或环保部门应停止拨款。项目承担单位进行项目清理，并将专项资金已拨未用的部分按原拨款渠道如数上缴。

第十条  各级财政、环保部门，必须坚持原则，秉公执法，不得以权谋私。对违反财经法纪行为，要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责任人给予相应处罚。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市环保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主题词：环保  资金  办法  通知
台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07年4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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